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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宝钢金属与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政府签订年

产 30 万吨高性能镁基轻合金及深加工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镁行业健康发展，拓展镁合金在深加工领域的应用，提升公司

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致力于打造世界级的镁合金生产基地、世界领先的中国镁

合金应用新材料创新基地，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云海金属”）、宝钢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金属”）（宝钢金属与云海

金属统称“乙方”）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青阳政府”或

“甲方”），经过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拟共同投建年产 30 万吨高性能镁基轻合

金及深加工项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为 104 亿元人民币。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本项目，因宝钢金属现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1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投资合作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合作具体细节需经各方协商，同时该项目受相关产

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政府审批等多种因素影响，协议中涉及到的土地

报批等项目报批事项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投资尚需各方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或其他权力机构审议通过。 

协议各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http://knology.chinaccm.com/phrase-2006121816220300447.html


二、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协议甲方为青阳政府，云海金属和宝钢金属合称乙方。 

1．协议乙方 1：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 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135786805X 

法定代表人：梅小明 

注册资本：64642.2538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3 年 11月 30日 

金属镁及镁合金产品、金属锶和其它碱土金属及合金、铝合金的生产和销售；

镁、铝制品的生产和销售；铝、镁废料回收；以上产品设备和辅料的制造、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

审批后方可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协议乙方 2：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3962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强民 

实收资本：405499.0084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1994 年 12月 13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兴办企业及相关的咨询服务

（除经纪）；受让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房产经营、物业管理及其配套服务；金属材

料、汽车配件、机械设备销售；金属材料、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制造；钢制品生

产、销售；建筑钢材应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在光伏、光热、光电、风能、生物能、清洁能源、碳纤维、蓄能新材料科技专业

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食品流通；环境

污染治理工程总承包；清洁服务；环保设备及相关领域内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和

销售；在环境污染治理及其相关信息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在食品饮料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压缩气体和液化

气体：不燃气体以上不包括剧毒，特定种类危险化学品。涉及特别许可凭许可经

营。上述经营场所内不准存放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协议甲方：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政府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为 104 亿元人民币。深加工区投

资强度不少于 200万元/亩。 

2．拟投建项目：拟投资规划建设年产 30 万吨高性能镁基轻合金、15 万吨

镁合金深加工产品、100 万吨熔剂、2500 万吨骨料及机制砂项目。 

3.项目地址：池州市青阳县境内 

4．甲方保证和承诺 

4.1 甲方承诺提供的本项目地块应属国有工业用地，选址与总体规划一致，

并保证该目标地块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完全具备国有工业

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件，且拟出让土地使用权目标地块的所有手续完备，无任何法

律瑕疵。 

4.2 甲方明确青阳县酉华镇花园吴家白云岩矿山（详见普查报告皖矿储备字

【2019】62 号）作为镁基新材料深加工配套资源，该矿山资源必须用于青阳县

境内镁基新材料深加工项目，且必须采取廊道运输、绿色生产方式。甲方协调省、 

市相关部门创造最优条件支持乙方合理、依法取得该矿权作为矿石原料供应基

地。 

4.3 甲方负责乙方项目依法取得实际矿权区域范围及矿山安全距离内的房

屋、厂房、设备设施拆迁、拆除工作，并不得再新建任何形式的建筑物。矿区拆



迁、拆除工作必须在本项目矿山建设前完成，不得影响乙方矿山建设。 

4.4 甲方根据乙方的需要，负责供电、自来水、天燃气及时配置到位，满足

乙方开工建设正常需求，并确保对乙方生产所需公共资源持续稳定供应。 

4.5 甲方负责从 G330（原 S103）公路至童埠港 029 县道的改道与拓宽，

达到二级公路标准。 

4.6 甲方负责码头和航道运能需满足 2500 万吨/年运输条件。 

4.7 乙方将尽快和甲方所属青阳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在项目所在

地进行公司注册登记，甲方支持以童埠港码头资产形式入股或由项目公司现金 

收购童埠港码头资产。 

 

5．乙方保证和承诺 

5.1 乙方应在青阳县区域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作为该项目

的法律主体，负责项目建设运营，乙方承担与公司设立相关的连带责任。 

5.2 乙方承诺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 200 万元/亩、年亩均税收不低于 20 万

元。 

5.3 乙方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甲方的整体规划布局要求。 

5.4 乙方深加工各生产环节应同步建设，生产的镁合金产品应优先在市内布

局加工，其中青阳县内深加工率不应少于 1/2，并支持本地下游镁合金深加工产

业招商和产业培育，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本地企业供应镁合金材料。 

四、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位于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冲和国内几大经济板块的对接地带，矿产

资源丰富，客户资源集中，交通便利，若该项目全面实施，从矿石开采、原镁和

镁合金生产一直到深加工产品，形成规模化的、完整的产业链项目，将进一步保

证镁合金产品的供应，推动镁行业健康发展，提高公司在原镁、镁合金及深加工

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断拓展镁合金在深加工领域的应用，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打造世界级的镁合金生产基地、世界领先的中国镁合金应用新材料

创新基地。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合作具体细节需经各方协商，同时该项目受相关产



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政府审批等多种因素影响，协议中涉及到的土地

报批等项目报批事项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投资各方尚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或其他权力机构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池州市青阳县人民政府与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高性能镁基轻合金及深加工项目投资协议》。 

 

七、其他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24日 


